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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採購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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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1年07月13日董事會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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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3年07月17日董事會會議通過 

民國99年04月20日第二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99年06月26日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99年06月28日董事會會議通過 
民國 102 年 9 月 30 日校長核定配合學校改名大學修訂法規名稱 

民國104年06月02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4年06月17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104年06月29日董事會會議通過 

民國110年12月14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111年06月15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111年06月23日董事會會議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文藻外語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採購制度健全發展，提升採購效率

與效能，確保採購品質及預算之適當運用，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使

採購作業有所依據，爰參照「政府採購法暨施行細則」及內部控制原則訂

定「文藻外語大學採購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採購，係指工程之定作，財物之買受、定製、承租及勞務之委

任或僱傭等。 

第三條 本校圖書資料之採購辦法另訂之。 

第四條 本校採購除依政府採購法暨施行細則等有關法令規定辦理外，悉依本辦法

之規定辦理。 

第五條 本校採購除於本辦法第八條第二項中規定得由單位自行採購外，概由採購

單位辦理為原則；本辦法指稱採購單位為總務處。 

第六條 本校承辦、監辦採購人員對於採購有關之事項，涉及本人、配偶、三親等

以內血親，或姻親，或同財共居親屬之利益時，應行迴避。 

第七條 本辦法所稱幣值為新台幣。 

第二章 作業程序 

第八條 申購辦理程序 

一、申購單位需填寫申購單以進行採購，申購單填載注意事項如下： 

(一) 詳細記載品名、規格、單位、數量、預估單價、預估總價、用途說明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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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來源等。 

(二) 規格如涉及材質，應將材質註明，若為設計圖稿印刷、文宣贈品製作

等，得附設計圖稿、圖案、說明書或樣品，以利詢價、比價、議價，以

避免購置錯誤。 

(三) 若為獨家代理，應附上獨家代理証明書。 

二、申購單應經單位主管同意，經總務處、會計室審核，呈校長或其授權人員

核定後交由採購單位按規定辦理；惟下列情形 得由單位自行採購： 

（一）經通過之資本門預算，單項總金額低於一萬元者。 

（二）經通過之經常門預算，單次總金額低於五萬元者。 

（三）特殊情形以簽呈申請經核准者。 

三、受政府機關獎補助之採購，依其規定辦理外，本校其他營繕工程其金額達

一仟萬元以上、採購財物、勞務達五佰萬元以上者，應呈報董事會。 

四、各單位申購時，凡同質性，能一次辦理採購者，不得分批辦理。 

五、本校視聽及資訊相關設備之採購，申購單位應先會簽資訊與教學科技中心

後辦理。 

第九條 採購辦理程序 

一、申購單經核准後，其採購詢價、比價、議價依採購金額按下列方式辦理。 

(一) 採購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者，且接受政府機關補助，且其補助金額占

採購金額半數以上者，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 

(二) 採購金額達一百萬元以上者，且未受政府機關補助或受政府機關補助

未達一半金額者，依公開招標方式辦理。 

(三) 採購金額在五十萬元(含)以上者，於辦理開標或議價前，由規劃、設

計、需求或使用單位提出預估金額及其價格效益分析後，經由承辦採

購單位確實查估市價，並擬定預估底價連同資料簽報校長或其授權人

員核定後，由會計室派員監辦，進行開標或議價。 

(四) 採購金額在五十萬元以下，十萬元以上者，採購單位辦理詢價，三家

(含)以上報價，進行比價、議價。 

(五) 採購金額在十萬元以下，五萬元以上者，至少須取得二家(含)以上報

價，進行比價、議價。 

(六) 符合政府共同採購契約規定品項者，得依其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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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簽准後得採議價方式採購： 

1.國內僅有一家廠商供應所購財物、營繕工程或勞務。 

2.購置財物屬於原有設備，部份更新，而無代用品可恢復其效能，必須向

原廠商議價者。 

3.採購項目係新方法或具有專利權益者。 

4.採購項目基於安全理由者。 

5.其他確因特殊理由，必須以議價方式辦理者。 

二、辦理招標或比價、議價時，採購單位應會同申購單位依需要備齊各類文

件：如各種工程圖說(包括位置圖、工程圖樣、施工說明等)或詳細規格說

明、預算表、單價分析表、契約草稿、押標金額、空白標單、廠商資格能

力、切結書及投標須知等。 

三、辦理採購時，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密；但須公開說明或藉以公開徵求

廠商提供參考資料者，不在此限。 

四、辦理招標時，不得於開標前洩漏底價、領標及投標廠商之名稱與家數及其

他足以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相關資料。 

五、底價於開標後至決標前，仍應保密，決標後除有特殊情形外，應予公開。 

六、採購金額在一百萬元(含)以上者，廠商投標時應繳付押標金(至多以投標總

額百分之五為上限)。得標廠商於得標後，應繳付履約保證金(至多以合約

總額百分之十為上限)，惟勞務之委任或僱傭不在此限。 

七、採購金額在十萬元以上者，應訂定書面合約；採購金額未達十萬元者，得

視情況訂定書面合約。 

第十條 採購應限期辦理驗收，並得辦理部份驗收，驗收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驗收應由採購單位會同相關單位辦理，各參加驗收人員職責如下： 

(一) 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申購單位為主驗人員，負責點收數量，核對規

格、品名及檢驗品質，必要時得請使用單位或其他相關人員配合辦

理。 

(二) 總務處承辦人員為協驗人員，負責通知主驗人員準時驗收；申購單

位、接管單位或使用單位參與驗收，並於驗收完成後按規定辦理財產

登記等事宜。 

(三) 會計室、秘書處為監驗單位，負責監視驗收程序。 

(四) 採購之驗收無初驗程序者，除契約另有規定者外，應於接獲廠商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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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驗或可得驗收之程序完成後三十日內辦理驗收，並作成驗收紀錄。 

(五) 遇有特殊情形必須延期驗收者，應經校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二、營繕工程採購金額未達一千萬元，財物、勞務採購金額未達伍佰萬元者，

依前款規定辦理。 

三、財物或勞務之採購其金額在伍佰萬以上(含)，而未達一千萬元者，由校長

加派主驗人員。 

四、營繕工程、財物、勞務採購金額達一千萬以上(含)之採購案由校長或其指

定之人為主驗人員。 

五、各類採購案之保固期至少一年，採購金額在一百萬元(含)以上者，應另由

廠商繳付保固金，至多以合約總額百分之三為上限。 

第三章附則 

第十一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應依政府採購法暨施行細則與教育部頒行之相關法令

辦理，必要時得另訂施行細則。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報請董事會審議後公布實施，修正

時亦同。 


